
	审批意见 ：                                     秦开审批环表[2025]第31号
宏启胜精密电子(秦皇岛)有限公司AI智能穿戴装置用高频高密电路板项目位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腾飞路18号，项目总投资14000万元，环保投资100万元。项目在原有厂房基础上，更新高频高密电路板所需生产设备与检测设备共计50余台，建成后生产高频高密电路板可达56万平方英尺，同意建设。

本项目不新增生产废水排放，不新增生活污水排放。

本项目A01厂房：酸性废气依托现有6套碱洗+除雾处理装置处理后经6根25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硫酸雾、氯化氢排放浓度必须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排放限值要求；甲醛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要求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表1木材加工业标准限值要求；有机废气依托现有1套“洗涤+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根25m高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印刷工业排放限值要求；废气（颗粒物）依托现有3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3根25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含氰废气依托现有1套碱洗+除雾处理装置处理后经1根30m高排气筒排放，氰化氢排放浓度必须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排放限值要求，排放氰化氢气体的排气筒高度必须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要求。

本项目A03厂房：回焊炉废气依托现有锡回收装置后通过A03厂房房顶热排风排气筒排放（DA103），锡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有机废气依托现有“喷淋塔+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根25m高排气筒（DA010）排放，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印刷工业排放限值要求，锡及其化合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A07厂房：回焊炉废气依托现有锡回收装置后通过A07厂房房顶热排风排气筒排放（DA105），锡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有机废气依托现有“水洗+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根25m高排气筒（DA027）排放，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印刷工业排放限值要求；锡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A08厂房：含氰废气依托现有1套碱洗+除雾处理装置处理后经1根33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酸性废气依托现有4套碱洗+除雾处理装置处理后经4根33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硫酸雾、氯化氢、氰化氢排放浓度必须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排放限值要求，排放氰化氢气体的排气筒高度必须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要求；甲醛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要求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中表1木材加工业标准限值要求，排放氰化氢气体的排气筒高度必须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要求。有机废气依托现有3套“洗涤+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根33m和2根31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印刷工业排放限值要求；颗粒物废气依托现有2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2根33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边界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 13/2322-2016）表2 其他企业边界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企业边界甲醛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 13/2322-2016）表2 其他企业边界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企业边界锡及其化合物、氰化氢、氯化氢、硫酸雾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其他企业边界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企业边界颗粒物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其他企业边界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和《关于执行钢铁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别要求的通知》（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1]-10）中企业边界标准限值的要求。

本项目生产设备安装减振基础，置于厂房内建筑隔声，风机加设减振基础，经距离衰减，项目东、南、西厂界噪声必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北厂界厂界噪声必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限值要求。

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依托现有危废库贮存，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按《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相关要求办理排污许可。
项目竣工后及时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进行验收,并将验收报告及验收意见报送原环评文件审批部门及日常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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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

经办人：                                           2025年7月31日

	


